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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

“新农开发”）拟以现金方式向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或“天润乳业”）出售其所持有的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

乳业”或“标的公司”）97.4359%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财务

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存在为新农乳业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

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为 18,880.38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农乳

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如届时上述借款的还款期限尚未届至且新农乳业

未提前还款，上述借款将被动变为公司为新农乳业提供的财务资助，其实质为公

司对原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八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财务资助需要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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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92274222840XN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园 

成立时间：2002年 10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谭路平 

注册资本：70,200.00万元 

现有股东：新农开发持股 97.4359%，阿拉尔市沙河镇建融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5641% 

主营业务：鲜牛乳收购及销售；牛乳制品加工及销售；种畜经营；牲畜养殖；

进出口贸易经营；边境小额出口贸易；酒类经营；食品生产；酒制品生产；农产

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生鲜乳道路运输；草种植；

草及相关制品销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经

营；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饲料生产；饲

料原料销售；肥料生产；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食用菌种植；蔬菜种植；

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介绍：本次交易完成后，谭路平作为上市公司的监事，系上市公司

的关联自然人，同时在新农乳业担任董事，使得新农乳业属于《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在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故新农乳业属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为新农乳业提供财务资助将构成关联交易。 

新农乳业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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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99,269.48 77,818.18 

负债总额 77,728.52 59,236.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540.96 18,581.87 

营业收入 30,599.67 32,336.29 

净利润 2,704.20 3,24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0.15 6,556.54 

经查询，新农乳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风险分析及风控保障措施 

根据《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阿拉尔市沙河镇建融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交

割日后 3 个月内，天润乳业在完成受让新农乳业股权交割的同时，承诺偿还标的

公司欠新农开发的借款本金，以及本协议签署日至具体还款日期间借款的利息

（借款本金乘以交割日前一日日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乘以交割日至还款日的天数/365）。 

因此，上述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上市公司的

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意见 

上市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短期内将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被资助对象新农乳业已于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对上述财务资助的偿

还计划作出安排。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严

重影响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短期内将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被资助对象新

农乳业已于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对上述财务资助的偿还计划作出安排，本次交

易的交割日后 3 个月内，天润乳业承诺偿还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欠新农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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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本金。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影响公司自身的正常

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短期内将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被资助对象新农乳业已于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对上述财务资助的偿还计

划作出安排。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严重影响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流程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

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实施完成后，如届时上述借款的还款期限尚未届至且新农乳业未提前

还款，被动转为对外财务资助的金额不超过 18,880.3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2.10%，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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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孙江龙                                               戚淑亮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